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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53468.htm 【标 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分 类】经济法类【时 效 性】有效【颁布

时间】2002.06.29【实施时间】2003.01.01【发布部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

泽民 2002年6月29日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政府采购当事人 

第三章政府采购方式 第四章政府采购程序 第五章政府采购合

同 第六章质疑与投诉 第七章监督检查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九

章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

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

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 本

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政府集中采

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依照本法规定的权限制定。 本法所称

采购，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 本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

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等。 本

法所称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

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等。 本法所称服务，是指除



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 第三条 政府采购应当

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

则。 第四条 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

。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用任何方式，阻挠和限制供

应商自由进入本地区和本行业的政府采购市场。 第六条 政府

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第七条 政府采购实行集

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集中采购的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目录确定。 属于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

目，其集中采购目录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属于地方预算的

政府采购项目，其集中采购目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

府采购项目，应当实行集中采购。 第八条 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属于中央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由国务院确定并公布；属

于地方预算的政府采购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确定并公布。 第九条 政府采购应当有助

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扶

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 第十

条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除外： （一）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

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 （二）为

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的； （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 前款所称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界定，依照

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政府采购的信息应当在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但涉

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十二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

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回避。供应商认为



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

其回避。 前款所称相关人员，包括招标采购中评标委员会的

组成人员，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询价采

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等。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

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

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